关于《八公山区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（送审稿）》起草说明
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文件制定的背景及依据
为推进我区国有企业市场化转型发展，完善国资国企监督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，激发国有企业活力，突出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，全面提升国有资产监管科学化、制度化、规范化水平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，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》、《国务院关于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若干意见》、《安徽省关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实施意见》、《安徽省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和《淮南市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等法律、文件精神,结合我区实际，我局草拟了《八公山区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（送审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暂行办法》）。
二、文件主要内容
《暂行办法》共七章三十四条，内容总体与市级文件保持一致即总则、企业负责人管理、企业重大事项管理、企业国有资产管理、企业国有资产监督、法律责任、附则，规范区属国有企业在生产、经营、违规责任追究等各方面的内容。其中的删除线和下划线部分是根据我区实际删除及修改的内容。一是对市级文件中的“第十三条 国有企业的下列重大事项应当由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审核同意后，报区政府批准：（三）企业1000万元以上（不含本数）的单项资产处置方案；或者一次性5000万元以上的资产处置方案；”改为“企业50万元以上（不含本数）的单项资产处置方案；或者一次性100万元以上的资产处置方案；”二是对市级文件中“第十四条 国有企业的下列重大事项应当报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审核批准：（五）企业500万元以上（不含本数），1000万元以下的单项资产的处置方案；或者一次性1000万元以上，5000万元以下资产的处置方案；”删除，调整至由区政府批准。


